《浙江省造型桂花培育技术规程》编制说明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工作简况 
（一）任务来源
制定任务来源于《关于2023年浙江省林学会团体标准（第一批）立项的通知》（浙林会〔2023〕3号 ）。
（二）起草单位 
金华婺城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、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、金华市林业技术推广站、金华市婺城区林业种苗管理站、永康市花卉协会、金华市婺城区东方红林场。具体分工如下：
	单位名称
	起草/协作单位
	主要工作任务

	金华婺城南山省级自然
保护区管理中心
	起草单位
	标准起草、栽培技术研究

	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
	协作单位
	栽培技术研究、标准修订

	金华市林业技术推广站
	协作单位
	栽培技术研究、标准修订

	金华市婺城区林业种苗
管理站
	协作单位
	栽培技术研究、标准修订

	永康市花卉协会
	协作单位
	栽培技术研究、标准修订

	金华市婺城区东方红林场
	协作单位
	栽培技术研究、标准修订


（三）主要工作过程
1.前期工作(2022.04-2022.06)：按照GB/T1.1-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》的要求，标准牵头起草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。起草小组查阅了大量有关桂花观赏苗木培育的相关论著、论文等资料， 调查了四川、湖北、江苏、浙江等省区相关苗木基地和苗木销售市场，对造型桂花培育技术进行了调研，完成了标准编制最初的调查稿。
2.外业调查（2022.07-2022.12）：标准起草小组进行标准编制的外业调查工作。
3.编制草案（2023.01-2023.03）：标准起草小组完成标准编制草案及标准编制说明。
4.征求社会意见（2023.04-2023.05）,标准起草小组征求反馈意见并进行归纳整理,填写《团体标准征求意见汇总表》。
5.完成标准送审稿（2023.06-2023.07）：根据《浙江省标准管理条列》第十二条规定，标准起草小组将,对标准草案进行修订完善，将标准送审稿、编制说明及征求意见汇总表及有关附件一并提交省林学会秘书处，申请进行技术审查。
（四）起草组成员及其所做的主要工作
标准起草人：庄期寅、李军萍、方建设、韩素芳、应尚蛟、程诗明、沈建、王迦林、问青青、洪佳、朱光夏、洪友君、胡真明、严玲玲、冯建军。
庄期寅主持本标准研究及编制工作；李军萍、方建设负责本标准外业调查、 验证试验实施，调查资料分析、参与标准的编写；韩素芳负责本标准外业调查、 验证试验实施， 调查资料分析、参与标准的编写。应尚蛟、程诗明、沈建参与标准的编制和审核工作。王迦林、问青青、洪佳、朱光夏、洪友君、胡真明、严玲玲、冯建军负责本标准外业调查、 验证试验实施， 调查资料整理等工作。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
[bookmark: _Toc26202544][bookmark: _Toc35549479]（一）标准编制原则
1.规范性。本标准严格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
2.先进性。本标准编制过程中，广泛深入调研，同时注重吸收国内有关造型桂花培育方面的最新技术和研究成果，规范造型桂花培育有关技术要求。
3.适用性：本标准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方针、政策、法律、
法规，并结合我省造型桂花培育技术实际，广泛吸收和听取相关专家、主管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意见，使标准具有可操作性和适用性。
（二）标准编制主要内容 
1.范围和规范性引用文件：本标准规定了造型桂花苗木选择、苗木移植、移植苗管理、病虫害防治、苗木出圃及质量检测等环节的要求等内容。适用于我省适宜种植桂花区域内的造型桂花苗木的生产、销售和质量检测。造型桂花包括高干桂花、蘑菇型桂花、鹅蛋（椭圆）型桂花、宝塔型桂花和圆柱型桂花五种类型。引用的文件符合本文件制定的要求。
2.术语和定义：本标准分别对造型桂花、高干桂花、蘑菇型桂花、鹅蛋型桂花、圆柱型桂花、宝塔型桂花等进行了专业注释。
3.苗木选择：本标准对造型桂花苗木选择方面进行了规定，包括品种选择、苗木选择两方面。
4.苗木移植：本标准对造型桂花苗木移植方面进行了规定，包括圃地选择、整地、移栽等方面做出要求。
5.移栽苗管理：本标准对造型桂花移栽苗管理方面进行了规定，从水肥管理、中耕除草、修剪造型等三方面做出要求。
6.病虫害防治：本标准为造型桂花常见病虫害种类及防治方法提供参考。
7.苗木出圃：本标准对出圃标准、出圃移栽时间及包装运输做出要求。
8.质量检测：本标准对造型桂花质量检测方面进行了规定，包括检查要求、检测指标、检测方法。
三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的分析、综述报告，预期的经济效果
本标准起草项目组围绕桂花的生长特性、造型栽培主要技术节点开展系列研究： 
（一）主要试验分析
1.通过查阅全国近20年来桂花栽培经营技术成果资料，分析了造型桂花培育过程各个阶段的重要栽培措施。
2.通过对我省造型桂花主要栽培区域的苗木培育至销售进行全程考察，总结科学的造型桂花培育技术方法。
3.通过不同桂花品种间造型修剪试验，优选适合造型修剪的桂花品种。
（二）综述报告
桂花是我国传统的观赏名花，浙江省是我国主要桂花商品生产基地。 近年来，造型桂花在园林绿化领域广泛运用， 需求量相当大。标准化培育作为花卉园艺产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，  提高花卉园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，已成为我国花卉园艺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。本标准核心内容吸收了桂花种植单位的生产实践结果，最终形成以下主要关键点：
1.圃地选择：选择靠近水源，排灌方便，交通便利，方便机械操作，光照充足，土壤深厚肥沃的圃地。
2.移栽时间：适宜时间为休眠期内，10月初至第二年4月末。夏天可选阴凉天气移栽。
3.修剪造型：定植一年缓苗后进行修剪造型。根据培育的目标和苗木树体自然形态，依冠型修剪成高干型、蘑菇型、鹅蛋（椭圆）型、圆柱型、宝塔型等树形。
4.苗木出圃：形态稳定，无病虫害，无枯枝，树体健康，达到美观要求，即可出圃。
（三）预期经济效果
[bookmark: _Hlk131880491]   造型桂花与普通桂花相比市场行情好，市场销售价格高于同规格普通桂花的1-4倍，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。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和贯彻执行，可提高我省桂花培育水平，达到高产、稳产、高效的目的，从整体上提高桂花观赏苗木培育的经济效益。
四、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关系
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、政策、法律和规章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与现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不冲突。
我省现有标准体系中，尚没有与造型桂花培育技术相关的标准；本标准与相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相协调、相衔接。
五、采用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
无。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本标准编制过程中，无重大意见分歧。 
7、 贯彻林业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1.通过标准的制订和颁布实施，可以规范造型桂花培育标准化操作，提高桂花市场经济价值。
2.建议浙江省林学会颁布本标准后，及时组织有关部门以及科研、生产等单位进行宣传，作为推荐性标准尽快予以实施。
3.建议本标准颁布实施后，我省科研、生产等单位在培育造型桂花时，应尽量按本标准实施，力求造型桂花培育技术规范化，为我省造型桂花培育提供技术支撑，推动我省造型桂花产业发展。
4.根据标准的性质，《浙江省造型桂花培育技术规程》作为推荐性标准颁布实施，并建议本标准从颁布之日起实施。
八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
无其他说明的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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